LR RAE R
1145 At 3 %7125

4 BRERAHF AL
55 a2 R
£ A S 7H>
- J2 A 30 NN 1]

2 REBEERENG NP
A R
TARAT BB LT AAR LT

WA TAEEEOP P AHP N ATE 368 4,988~ >
;?a‘ggj\,"'rv‘, ‘}.}%, ‘-:-\f: °
d

;}:a;.’ PRz B0 d F R P ”’f’%;"z%%ﬁﬂi |- R
ALTTRE2 LR MR A B WY 0 MR R R RGO
rz"—f—’ﬁ 2 A F A& lj—’%lbﬁggciﬁ’}ﬂmi’ ’ ﬁl% BL iy
2.0 AT SR FIE RN AP R %p$ﬁi’ﬂﬁ¥%
m,%%g,)%,;ﬂﬂ l%%ﬁﬁx% T 2o '\'-i”"F"w‘z ¥ TTi% 2
F138 ~ %27 ~ 57752 2%1@ TF MR oox nwﬁ & H 2
PFo kA2 raidd pF o j‘]‘\/f Ffwj} B & 2 AT
& B ARz PR 0 p R0 — PR A SR e X‘%psﬁ%%
o Bpp ko B0 BEER F 2 (A3 2k1034
BoediF %2235 84 TR 9 FR) o

EhHho RABRAEELEZ T AEP R L RSP E
FRr 2 BRELE T OOFOOHKIOE000003~ 5 2

=N 5%9 =k

%— 7



< |n

2k

Bo(RAHFA9T S 2 HEPIERG 230 T AL 48
BEFZAFMIARELE  TRE VAT RG22
(THAELZ2F) ERI ML FEP AL RBEF
EEMHF AP RLEHRLIEE (TR 3,000 %

2 p AFI09E17 16 AT FH P b > T & JIFO0H 2
A - ,]*C»JLI:‘:?%F‘Q A > a2 (14810 '2{: BRI
244%5,0007~ /T 3 22 5 APERE Fie kL2 g

%
B 396,000 0 25 AT AL BN R
%&@11441 92 5p A B KT F 5114580869855 2 %
AEF I (ARESTIE ~ "‘155—1577;1”) ,
EAEP 2 AR EarB i 63 52,1845 1,000~ (3
7149 3 o = 4485, 000~+386,000~=2, 1845 1,000
) o FE B mE R EnsIE L3, 0000 ~ 0 1S5
LA H T A2 frawlp T114#57 18P 2 e thkenil 3
580085,479~ (FENFEL L) > A F PR E
mz%: 6345 3,80085,479~ (F &5 03,0009 ~+800%
5, 479 ~=3, 80035 4797 ) o T FREP > SRR 2
o~ BB AR R R F L R T
3,800 5, 479ma\ » H_& :i)@ﬁziuja"%azl 988 ~ o %
RAFEFRZEF249FEFIE RS 2ZRT 0 HREITRE AR
TEELDPPAE A H TPHY RE 2T
FF TAed 2 oo

ko EY 23] 114 = 9 3 22 p

REF e 2P Bl

\rl
= P
.E?“sp
\‘“
3
e

¥

oA GERA S

P AR R IR A o Ao R T 45'%?&;2%';:& $10p pw A
ik didid bk > FosUMRRE B ATE R, 500~ (FEEERE
R C AR A N J/i'?":;t:}m?,z\}‘;‘b?\%\‘,lj> o

v

A (H >

= EN ®] 114 9 ’ 22 p

=2
4+ 2 2 E oy
W e F PR =

She
|
e
355
—



AR R R PR RS E R E R

E\m

10912 (114& 57 | (5+123/3|5% (800 & b5, 47
16 p 18p 65) 9.45=~

800 % 5,479

~ (=1

4T )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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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補字第712號
原      告  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
即清算人    許榮村  
訴訟代理人  周宇修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李郁婷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新安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廖鈴如  
被      告  國瑞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林昆達  
上列當事人間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，補繳裁判費新臺幣36萬4,988元，逾期未補繳，即駁回原告之訴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訴訟標的之價額，由法院核定。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，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；無交易價額者，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。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，其價額合併計算之。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，其訴訟標的價額，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。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、第2項、第77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。又預備合併之訴，係以先位之訴無理由時，請求法院就備位之訴為判決所合併提起之訴訟，自係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而應為選擇情形，其訴訟標的應以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（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223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
二、經查，原告提起預備合併之訴，先位聲明：被告新安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應將臺北市○○區○○段0○段00000地號土地（面積為49平方公尺，權利範圍為全部，下稱系爭土地）移轉登記予訴外人陳意生，並將其上未辦理保存登記之建物（下稱系爭建物）返還予陳意生；備位聲明：被告國瑞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3,000萬元，及自民國109年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就先位聲明部分，系爭土地之114年1月公告土地現值為44萬5,000元/平方公尺，未辦保存登記之系爭建物之課稅現值為3萬6,000元，此有臺北地政雲查詢結果、臺北市稅捐稽徵處114年9月5日北市稽北投甲字第1145808698號函及房屋稅籍證明書在卷可佐（本院卷第71頁、第155-157頁），是先位聲明之訴訟標的價額合計為2,184萬1,000元（計算式：49平方公尺×44萬5,000元+3萬6,000元=2,184萬1,000元）。另備位聲明前段之訴訟標的金額為3,000萬元，後段利息部分計算至起訴前1日即114年5月18日之訴訟標的價額為800萬5,479元（計算式詳見附表），是備位聲明之訴訟標的價額合計為3,800萬5,479元（計算式：3,000萬元+800萬5,479元=3,800萬5,479元）。依前揭說明，經比較原告先位、備位聲明，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以最高者之備位聲明即3,800萬5,479元定之，是本件應徵裁判費36萬4,988元。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，命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5日內補繳，逾期不繳，即駁回原告之訴。
三、爰裁定如主文。 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2 　 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法　官  蘇怡文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，如不服裁定得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（若經合法抗告，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，併受抗告法院之裁判）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黃靖芸
附表（單位：新臺幣）
		編號

		類別

		計算本金

		起算日

		終止日

		計算基數

		年息

		給付總額



		1

		利息

		3,000萬元

		109年1月16日

		114年5月18日

		（5+123/365）

		5%

		800萬5,479.45元



		小計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800萬5,479元（元以下四捨五入）

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補字第712號

原      告  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

即清算人    許榮村  

訴訟代理人  周宇修律師

            李郁婷律師

被      告  新安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廖鈴如  

被      告  國瑞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林昆達  

上列當事人間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，補繳裁判費新臺幣36萬4,988元，

逾期未補繳，即駁回原告之訴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訴訟標的之價額，由法院核定。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，以

    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；無交易價額者，以原告就訴訟標的

    所有之利益為準。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，其價額合併計算

    之。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，其訴訟標

    的價額，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。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

    第1項、第2項、第77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。又預備合併之訴

    ，係以先位之訴無理由時，請求法院就備位之訴為判決所合

    併提起之訴訟，自係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而應為選擇情形，

    其訴訟標的應以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（最高法院103年度台

    抗字第223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

二、經查，原告提起預備合併之訴，先位聲明：被告新安開發事

    業股份有限公司應將臺北市○○區○○段0○段00000地號土地（

    面積為49平方公尺，權利範圍為全部，下稱系爭土地）移轉

    登記予訴外人陳意生，並將其上未辦理保存登記之建物（下

    稱系爭建物）返還予陳意生；備位聲明：被告國瑞開發建設

    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3,000萬元，及自

    民國109年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

    。就先位聲明部分，系爭土地之114年1月公告土地現值為44

    萬5,000元/平方公尺，未辦保存登記之系爭建物之課稅現值

    為3萬6,000元，此有臺北地政雲查詢結果、臺北市稅捐稽徵

    處114年9月5日北市稽北投甲字第1145808698號函及房屋稅

    籍證明書在卷可佐（本院卷第71頁、第155-157頁），是先

    位聲明之訴訟標的價額合計為2,184萬1,000元（計算式：49

    平方公尺×44萬5,000元+3萬6,000元=2,184萬1,000元）。另

    備位聲明前段之訴訟標的金額為3,000萬元，後段利息部分

    計算至起訴前1日即114年5月18日之訴訟標的價額為800萬5,

    479元（計算式詳見附表），是備位聲明之訴訟標的價額合

    計為3,800萬5,479元（計算式：3,000萬元+800萬5,479元=3

    ,800萬5,479元）。依前揭說明，經比較原告先位、備位聲

    明，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以最高者之備位聲明即3,800萬5,4

    79元定之，是本件應徵裁判費36萬4,988元。茲依民事訴訟

    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，命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5日

    內補繳，逾期不繳，即駁回原告之訴。

三、爰裁定如主文。 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2 　 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法　官  蘇怡文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，如不服裁定得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

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（若經合法抗告，

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，併受抗告法院之裁判）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黃靖芸

附表（單位：新臺幣）

編號 類別 計算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1 利息 3,000萬元 109年1月16日 114年5月18日 （5+123/365） 5% 800萬5,479.45元 小計       800萬5,479元（元以下四捨五入） 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補字第712號
原      告  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
即清算人    許榮村  
訴訟代理人  周宇修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李郁婷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新安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廖鈴如  
被      告  國瑞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林昆達  
上列當事人間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，補繳裁判費新臺幣36萬4,988元，逾期未補繳，即駁回原告之訴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訴訟標的之價額，由法院核定。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，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；無交易價額者，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。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，其價額合併計算之。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，其訴訟標的價額，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。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、第2項、第77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。又預備合併之訴，係以先位之訴無理由時，請求法院就備位之訴為判決所合併提起之訴訟，自係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而應為選擇情形，其訴訟標的應以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（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223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
二、經查，原告提起預備合併之訴，先位聲明：被告新安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應將臺北市○○區○○段0○段00000地號土地（面積為49平方公尺，權利範圍為全部，下稱系爭土地）移轉登記予訴外人陳意生，並將其上未辦理保存登記之建物（下稱系爭建物）返還予陳意生；備位聲明：被告國瑞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3,000萬元，及自民國109年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就先位聲明部分，系爭土地之114年1月公告土地現值為44萬5,000元/平方公尺，未辦保存登記之系爭建物之課稅現值為3萬6,000元，此有臺北地政雲查詢結果、臺北市稅捐稽徵處114年9月5日北市稽北投甲字第1145808698號函及房屋稅籍證明書在卷可佐（本院卷第71頁、第155-157頁），是先位聲明之訴訟標的價額合計為2,184萬1,000元（計算式：49平方公尺×44萬5,000元+3萬6,000元=2,184萬1,000元）。另備位聲明前段之訴訟標的金額為3,000萬元，後段利息部分計算至起訴前1日即114年5月18日之訴訟標的價額為800萬5,479元（計算式詳見附表），是備位聲明之訴訟標的價額合計為3,800萬5,479元（計算式：3,000萬元+800萬5,479元=3,800萬5,479元）。依前揭說明，經比較原告先位、備位聲明，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以最高者之備位聲明即3,800萬5,479元定之，是本件應徵裁判費36萬4,988元。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，命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5日內補繳，逾期不繳，即駁回原告之訴。
三、爰裁定如主文。 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2 　 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法　官  蘇怡文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，如不服裁定得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（若經合法抗告，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，併受抗告法院之裁判）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黃靖芸
附表（單位：新臺幣）
		編號

		類別

		計算本金

		起算日

		終止日

		計算基數

		年息

		給付總額



		1

		利息

		3,000萬元

		109年1月16日

		114年5月18日

		（5+123/365）

		5%

		800萬5,479.45元



		小計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800萬5,479元（元以下四捨五入）

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補字第712號

原      告  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

即清算人    許榮村  

訴訟代理人  周宇修律師

            李郁婷律師

被      告  新安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廖鈴如  

被      告  國瑞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林昆達  

上列當事人間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，補繳裁判費新臺幣36萬4,988元，逾期未補繳，即駁回原告之訴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訴訟標的之價額，由法院核定。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，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；無交易價額者，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。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，其價額合併計算之。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，其訴訟標的價額，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。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、第2項、第77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。又預備合併之訴，係以先位之訴無理由時，請求法院就備位之訴為判決所合併提起之訴訟，自係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而應為選擇情形，其訴訟標的應以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（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223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

二、經查，原告提起預備合併之訴，先位聲明：被告新安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應將臺北市○○區○○段0○段00000地號土地（面積為49平方公尺，權利範圍為全部，下稱系爭土地）移轉登記予訴外人陳意生，並將其上未辦理保存登記之建物（下稱系爭建物）返還予陳意生；備位聲明：被告國瑞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3,000萬元，及自民國109年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就先位聲明部分，系爭土地之114年1月公告土地現值為44萬5,000元/平方公尺，未辦保存登記之系爭建物之課稅現值為3萬6,000元，此有臺北地政雲查詢結果、臺北市稅捐稽徵處114年9月5日北市稽北投甲字第1145808698號函及房屋稅籍證明書在卷可佐（本院卷第71頁、第155-157頁），是先位聲明之訴訟標的價額合計為2,184萬1,000元（計算式：49平方公尺×44萬5,000元+3萬6,000元=2,184萬1,000元）。另備位聲明前段之訴訟標的金額為3,000萬元，後段利息部分計算至起訴前1日即114年5月18日之訴訟標的價額為800萬5,479元（計算式詳見附表），是備位聲明之訴訟標的價額合計為3,800萬5,479元（計算式：3,000萬元+800萬5,479元=3,800萬5,479元）。依前揭說明，經比較原告先位、備位聲明，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以最高者之備位聲明即3,800萬5,479元定之，是本件應徵裁判費36萬4,988元。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，命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5日內補繳，逾期不繳，即駁回原告之訴。

三、爰裁定如主文。 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2 　 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法　官  蘇怡文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，如不服裁定得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（若經合法抗告，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，併受抗告法院之裁判）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黃靖芸

附表（單位：新臺幣）

編號 類別 計算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1 利息 3,000萬元 109年1月16日 114年5月18日 （5+123/365） 5% 800萬5,479.45元 小計       800萬5,479元（元以下四捨五入） 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